
第十四章 破产法律制度

【专题五】破产申请的受理

（一）受理时限

债权人申

请

（1）法院应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5 日内通知债务人，债务人对申请有异议的，应自收到法院通知之

日起 7 日内提出，法院应自异议期满之日起 10 日内裁定是否受理，未提出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

法院应依法裁定受理申请，裁定作出之日起 5 日内送达债务人。

（2）债务人应自裁定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法院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债权清册、财务会计

报告、职工工资支付、社保缴纳情况等材料

债务人或

清算人申

请的

1.法院自收到破产申请之日起 15 日内是否受理裁定，特殊情况可延长 15 日，自裁定作出之日起

5日内送达申请人

2.认为申请人应当补充、补正相关材料的，自收到破产申请之日起 5 日内告知申请人

（二）不予受理或驳回

不受理 1.债务人有隐匿、转移财产等行为，为了逃避债务而申请破产的

2.债权人借破产申请毁损债务人商业信誉，意图损害公平竞争的

驳回 受理申请后，发现债务人有巨额财产下落不明且不能合理解释财产去向等情形，即没有达到不能

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界限的，可以裁定驳回申请

不服上诉 申请人对裁定不服，自裁定送达之日起 10 日内上诉

（三）破产案件受理的法律后果

1.破产案件相关人员的义务

债务人的义务 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对个别债权人的债务清偿无效

债务人的有关人员（含法定代表人、财务管理

人员和经理、监事、高管等）的义务

（1）妥善保管其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

料，根据人民法院、管理人的要求进行工作，并如实回答询

问。

（2）列席债权人会议并如实回答债权人的询问。

（3）未经人民法院许可，不得离开住所地，不得新任其他企

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债务人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的义务 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

2.双方均未履行完毕合同的处理

管理人有权决定，并通知对方当事人 继续履行 （1）对方当事人应当履行

（2）对方当事人有权要求管理人提供担保

解除 视为解除合同的情形：

（1）管理人 2 个月内未通知对方当事人

（2）自收到对方催告之日起 30 日内未答复的

（3）管理人不提供担保

3.保全措施的解除和执行程序的中止

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财产的保全措施应当解除，执行程序应当中止。

4.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中止与继续

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已经开始而尚未终结的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或者仲裁应当中止；在管理人接管

债务人的财产后，该诉讼或者仲裁继续进行。

【专题六】债权申报（重要考点）

（一）破产债权与破产债权申报



破产债权 破产申请受理前成立，经依法申报确认，通过破产程序从破产财产中获得公平清偿，可强制

执行的财产请求权

破产债权的

申报

1.指债权人在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依照法定程序和期限，主张并证明其债权存在，参加破产

程序的法律行为

2.债权申报是债权人参加破产程序，行使权利的基础

申报的期限 自法院发布受理破产申请公告之日起算，最短不得少于 30 日，最长不超过 3个月。

（二）可以申报债权的情形

1.未到期债权破产申请受理时视为到期。附利息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

2.附条件、附期限债权和诉讼、仲裁未决的债权。

3.连带债权人可以由其中一人代表全体连带债权人申报债权，也可以共同申报债权。

4. 债务人的保证人或者其他连带债务人已经代替债务人清偿债务的，以其对债务人的求偿权申报债权。尚未

代替债务人清偿债务的，以其对债务人的将来求偿权申报债权。

5.保证人被裁定进入破产程序的，债权人有权申报其对保证人的保证债权。主债务未到期的，保证债权在保

证人破产申请受理时视为到期。一般保证的不能主张行使先诉抗辩权，但债权人在一般保证人破产程序中的

分配额应予提存，待一般保证人应承担的保证责任确定后再按照破产清偿比例予以分配。

保证人被确定应当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的管理人可以就保证人实际承担的清偿额向主债务人或其他债务

人行使求偿权。

6.债务人、保证人均被裁定进入破产程序的，债权人有权向债务人、保证人分别申报债权。债权人向债务人、

保证人均申报全部债权的，从一方破产程序中获得清偿后，其对另一方的债权额不作调整，但债权人的受偿

额不得超出其债权总额。保证人履行保证责任后不再享有求偿权。

7.连带债务人数人被裁定适用破产程序的，其债权人有权就其全部债权分别在各破产案件中申报债权。

8.管理人或者债务人依照破产法规定解除合同的，对方当事人以因合同解除所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申报债

权。


